
數位發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數位資源字第11360008406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廢止「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廢止機關：數位發展部。

二、廢止依據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。

三、原條文及廢止理由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（網址：

https://moda.gov.tw）。

四、考量係配合電信法及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廢止作業，爰預告30日。

五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30

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數位發展部資源管理司。

（二）地址：100057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。

（三）聯絡人：吳專員

（四）電話：（02）2380-0753。

（五）電子郵件：qjaiwu@moda.gov.tw。

部　　長　唐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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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廢止理由

　　　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：「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

者，廢止之：……四、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，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」，

茲因電信管理法業於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，爰電信法授權訂定之

「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於電信管理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訂

定之「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發布後，盱衡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，並

公布或發布施行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廢止本收

費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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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

第一條　　本標準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　　無線電頻率使用費（以下簡稱頻率使用費）依下列各項無線

電頻率之用途收取：

一、行動通信：行動通信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

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，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

一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。

二、專用無線電信：專用無線電信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

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，其頻率使用

費依附件二及附錄二所列方式計收。

三、固定通信：固定地點之點對點或點對多點間之無線電通

信使用之頻率，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三及附錄二所列方

式計收。

四、衛星通信：衛星系統與地球電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

頻率，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四及附錄二所列方式計收。

五、廣播電視：無線廣播及無線電視電臺以無線電波播放聲

音、影像、資訊，供公眾收聽收視使用之頻率，其頻率

使用費依附件五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。

六、商業實驗研發電信：商業實驗研發電信之基地臺與行動

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，其

頻率使用費依附件六所列方式計收。

第三條　　頻率使用費之計費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，

每年收費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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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頻率使用者於計費期間內有下列情形時，其頻率使用費依下

列方式收取，並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通知限

期繳納：

一、新開放業務或已開放業務之新申請經營者，其頻率使用

費自經營執照核發之次日起，按日數計算至當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止。

二、新設電臺或增加使用頻率者，其頻率使用費自電臺執照

核發或其使用頻率核准之次日起，按日數計算至當年十

二月三十一日止。

　　　　　　計費期間內頻率使用者之既設電臺因遷移發射地址、變更頻

率或電功率及換裝發射機等，須換發電臺執照者，其頻率使用費

於換發電臺執照前，依原電臺之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；換照

後，則依變更後之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計收。

　　　　　頻率使用者於繳交頻率使用費後有終止使用或經本會廢止頻

率使用之核准者，其自終止或廢止使用之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止之頻率使用費，由本會按日計算無息退還。

　　　　　　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收費及退費之方式，如其他法規另有規定

者，從其規定。

第四條　　頻率使用者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，以

現金、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、國庫支票或匯票、或至各地金融

機構以電匯方式繳交頻率使用費。

　　　　　前項支票、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
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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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　　使用之頻率屬下列用途之一者，免收其頻率使用費：

一、學術、教育、工廠、研究機構、電信業者、廣播電視業

者或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之試（實）驗。

二、助導航及氣象雷達使用。

三、未單獨指配頻率之共用頻帶。

四、船舶海上遇險安全救難及陸上救難（詳如附錄三）。

五、消防單位執行消防救災暨衛生署核定之緊急醫療救護。

六、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。

七、軍事專用。

八、其他經本會核准。

第五條之一　　規費繳納金額在一定數額（含）以上者，繳納義務人有

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得於繳納

期限內，依規費法第十六條規定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。

　　　　　前項之一定數額如下：

一、行動寬頻業務：新臺幣二億元。

二、無線寬頻接取業務：新臺幣二千萬元。

三、其他業務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

第六條　　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

　　　　　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第二條附錄一自九十

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；一百零六年九月十二日修正第二條附

件一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；一百零八年四月三十日修正第

二條附件一之「偏遠地區涵蓋係數」，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

行；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第二條附件一之「五、山林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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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涵蓋係數」，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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